年  月汽車貨運業安全管理自主檢查月報表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項目
	檢核重點
	檢核內容
	是
	否
	備註

	駕駛員管理
	(1) 駕駛員查核
	是否持有效之職業大貨車駕駛執照
	□
	□
	應檢附查核紀錄

	
	(2) 駕駛員酒測管理
	出車前是否對駕駛員進行酒測或檢查
	□
	□
	

	
	(3) 駕駛員工作時間是否符合法令規定
	駕駛員是否每日工作時數正常
	□
	□
	

	
	
	駕駛員是否每工作七天有一天休假
	□
	□
	

	
	(4) 行車安全教育訓練
	是否實施駕駛員安全教育訓練
	□
	□
	實施次數：    次

參訓人數：    人

	營運管理
	配合政令、會務推動及公司營運情形
	加入公會，並善盡會員義務
	□
	□
	

	
	
	公司異動依規定辦理登記
	□
	□
	

	車輛管理
	(1)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
	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無過期
	□
	□
	

	
	(2) 按時繳納稅費
	是否依規定按時繳納燃料費
	□
	□
	

	
	
	是否依規定按時繳納牌照稅
	□
	□
	

	
	(3) 本月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形
	是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第12、21-1、29條第1項第1-3款、29-1、29-2、30條第1項第1款、33、35、40、53、62條
	□
	□
	件數：      件

	
	(4) 
	是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其他規定
	□
	□
	件數：      件

	
	(5) 車輛維修保養檢查
	是否定期維修保養及實施出車前安全檢查
	□
	□
	

	
	(6) 查驗行車紀錄器
	行車紀錄器依規定裝置與使用
	□
	□
	

	事故管理
	本月份發生各類交通事故件數
	是否有發生死亡交通事故
	□
	□
	件數：      件

	
	
	是否有發生受傷交通事故
	□
	□
	件數：      件

	
	
	是否有發生財損交通事故
	□
	□
	件數：      件


備註： 本張自主檢查表應確實詳實填寫，每月5日前完成填報，並提供主管機關查核。
     年度汽車貨運業安全管理自主檢查年報表
	公司名稱
	
	負責人
	

	地    址
	
	統一編號
	

	基本資料
	職員
	            人 
	司機          
	人
	應檢附司機清冊

	
	公司所有車輛數量統計
	曳引車：           輛
大貨車：           輛
全拖車：           輛
半拖車：           輛
其他貨車：         輛
車輛總數：         輛
	載運砂石車輛統計
	大貨車：          輛
拖  車：          輛
靠行車：          輛
專用車總數：      輛
	應檢附車輛清冊


	項目
	檢核重點
	檢核內容
	是
	否
	備註

	駕駛員管理
	(1) 駕駛員查核
	是否持有效之職業大貨車駕駛執照
	□
	□
	應檢附駕照影本

	
	(2) 
	駕駛員之駕駛執照是否受吊扣、吊銷、註銷之處分
	□
	□
	應檢附查核紀錄

	
	(3) 駕駛員酒測管理
	是否備有合格足量之酒精檢測（知）器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(4) 行車安全教育訓練
	是否實施駕駛員安全教育訓練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營運管理
	配合政令、會務推動及公司營運情形
	加入公會，並善盡會員義務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
	是否依規定繳交各類營運報表及自主檢查表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
	公司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簽核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車輛管理
	(1)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
	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無過期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(2) 按時繳納稅費
	是否依規定按時繳納燃料費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
	是否依規定按時繳納牌照稅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
	(3) 本年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形
	重大違規件數：是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第12、21-1、29條第1項第1-3款、29-1、29-2、30條第1項第1款、33、35、40、53、62條
	□
	□
	總件數：      件

	
	(4) 
	一般違規件數：是否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其他規定
	□
	□
	總件數：      件

	
	(5) 車輛維修保養檢查
	是否定期維修保養及實施出車前安全檢查
	□
	□
	應檢附證明資料

	事故管理
	本年度累計發生各類交通事故件數（請提供警察機關之肇因研判表或鑑定單位之報告書）
	是否有發生死亡交通事故
	□
	□
	總件數：      件

	
	
	是否有發生受傷交通事故
	□
	□
	總件數：      件

	
	
	是否有發生財損交通事故
	□
	□
	總件數：      件


備註： 本張自主檢查表應確實詳實填寫，每年1月10日前完成填報，並提供主管機關查核。
	砂石貨運業初核表
（登記領有砂石專用車）
	考核人員：

	
	考核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
	公司(行號)名稱：

	公司(行號)基本資料
	(1) 公司(行號)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公司(行號)檔號：

	
	(2) 公司(行號)負責人：

	
	(3) 公司(行號)登記地址：

	
	(4) 公司(行號)聯絡地址：

	
	(5) 公司(行號)聯絡電話及傳真電話：

	車輛
基本資料
	大營貨曳引車：    輛
大營貨車：        輛
全拖車：          輛
半拖車：          輛
小營貨：          輛
	車輛數：          輛
(不含全拖或半拖車)

專用車：          輛
總計：            輛
	砂石專用車清冊
(包括車別、牌照號碼)

	考核項目
	考 評 內 容
	評分
	備  註

	1.營運管理
（25分）
	(1)是否按期向監理機關繳交各項營運報表及安全管理自主檢查表（10分）
	
	按期繳交報表給滿分，每逾一週扣1分，未繳交者給0分。

	
	(2)公會考核(配合政令、會務推動情形)

（15分）
	
	A.是否簽訂「砂石車自律公約」並確實遵照及履行：5分

B.是否善盡會員義務及配合會務推廣情形：10分（未加入公會者本考評項目給0分）

	2.車輛管理
（40分）
	(1) 砂石專用車車輛數
（5分）
	
	前述車輛5輛以下不給分，5輛給1分，每增加1輛加給0.2分，最高5分。

	
	(2)上一年重大違規件數比例（違反處罰條例第12、21-1、29第1項第1-3款、29-1及29-2、30第1項第1款、第33、35、40、53、62條）(件數/車輛數)（20分）
	
	上一年無違規給滿分，違規比例達五分之一者扣3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
	
	(3)上一年一般違規件數比例(件數/車輛數)（10分）
	
	上一年無違規給滿分，違規比例達五分之一者扣2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
	
	(4)上一期欠繳燃料費及牌照稅比例(件數/車輛數)（5分）
	
	上一期無欠繳燃料費及牌照稅給滿分，欠繳比例達五分之一者扣2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
	3.交通事故肇事紀錄
（35分）
	(1)上一年死亡交通事故(死亡人數/車輛數)（15分）
	
	上一年無死亡事故給滿分，平均每車死亡增加0.1人扣3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
	
	(2) 上一年受傷交通事故(受傷人數/車輛數)（20分）
	
	上一年無受傷事故給滿分，平均每車受傷增加0.1人扣3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
	成績列等
	□優等  □甲等  □普通  □不及格
	
	以上各項如有單項0分不得列入特優


※成績列等：90分以上為優等、80-89分為甲等、60-79分為普通、59分以下為不及格。

※上開資料統計起訖時間由中華數據分公司配合資料入檔時程，統一釐定。

	砂石貨運業複核表
（登記領有砂石專用車）
	考核人員：

	
	考核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
	公司(行號)名稱：

	督考項目
	督考重點
	督考內容
	評分
	備註

	車輛管理（三十分）
	一、稽核保養紀錄（10分）
	應由合格之甲、乙種汽車修理廠實施保養，並依保養手冊規定里程保養，登載於保養紀錄卡，每漏保養乙次扣2分。
	
	

	
	二、查驗行車紀錄器（10分）
	行車紀錄器依規定裝置，並妥善列管可供查驗者給滿分，未妥善列管者依查驗情形酌予扣分，未裝置者0分。
	
	

	
	三、稽核檢驗紀錄（5分）
	檢驗行車執照或拖車使用證是否依規定辦理，一項不合格扣2.5分。
	
	

	
	四、車輛數及停車場設置
（5分） 
	車輛數達5輛且停車場合乎規定者給2分，每增一輛車且停車場合乎規定者加0.2分。
	
	配合一定規模調整。

	駕駛員管理（二十分）
	五、行車安全教育訓練
（10分）
	駕駛員送訓人數/車輛數*10=得分數（取小數點一位四捨五入） 【例如7人/30輛車*10=2.3分】

需檢附該年度資料供查證。
	
	簡化計算公式。

	
	六、工作契約訂定（5分）
	有否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契約，未簽訂者0分。
	
	

	
	七、駕駛員資料建檔管理情形（5分）
	查核公司對駕駛員資料建檔及工時管理情形。
	
	

	經營績效管理（五十分）
	八、配合政府推動資訊化管理（15分）
	查核公司資訊化設備及管理情形酌予給分，完全無資訊設備者0分。
	
	提昇公司資訊化管理

	
	九、上一年超載情形
   （15分）
	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9-2者，平均每車超載增加0.1件扣1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	
	

	
	十、上一年違規案件清結情形   （10分）
	上年度違規案件清結完畢給滿分，違規未清比例達五分之一扣2分，依此類推扣分。
	
	

	
	十一、公司營運情形查核（10分）
	1.查核公司異動登記是否依規定辦理。

2.查核公司財務報告是否經會計師簽核。

3.其他行車安全管理優良事蹟。
	
	

	小            計
	
	

	綜合考評
	初核：     分
	40%
	綜合考評成績：       分

	
	複核：     分
	60%
	

	成績

列等
	□優等    □甲等     

□普通    □不及格
	優  等：90分以上

甲  等：80-89分

普  通：60-79分

不及格：59分以下


